
按所有制经济成分划分 , 可以将国民

经济 划 分 为国 有 经 济 、集 体 经 济 、个 体 私

营经 济 、港 澳台 和 外 商 投 资 经 济 , 通 常 我

们将 集 体 经 济 和 个 体 私 营 经 济 称 为 民 营

经济。改革开放以来 , 浙江的民营经济经

历了一个从开始起步到迅速发展的过程 ,

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, 发展水平和竞争力

也逐步提高 , 为推动浙江由一个经济小省

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进入

新时期 ,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国内市场

竞争日趋激烈的趋势 , 如何提升浙江民营

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, 增强民营经济的

活力和竞争力 , 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

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。

民营 经 济 特别 是 个 体私 营 经 济 已 成

为推动浙江经济较快发展的主要力量。经

测 算 , 2006 年 浙 江 省 民 营 经 济 增 加 值 为

9898.85 亿 元 , 占 全 省 GDP 的 比 重 为

62.9%, 其 中个 体 私 营经 济 为 8639.61 亿

元 , 占 GDP 的 54.9%。1979- 2006 年 , 按现

价计 算 的 浙 江 民 营 经 济 增 加 值 年 均 增 长

19.0% , 其 中 个 体 私 营 经 济 年 均 增 长

28.9%, 大大快于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。

民营 经 济 已 成 为 浙 江 国 民 经 济 的 主 要 推

动力量 , 在浙江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发挥

着重要作用。主要表现在 : 一是民营经济

成 为 增 加 就 业 的 重 要 渠 道 , 2006 年 全 省

非公 有 经 济 从 业 人 员 占 全 部 从 业 人 员 的

69%; 二是民营经济成为税收收入的重要

来源 , 2006 年浙江税收收入 47.7%来自民

营经济 ; 三是民营经济成为浙江外贸直接

出 口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, 2006 年 浙 江 民 营

经 济 的 出 口 总 值 占 全 省 出 口 总 值 的

44.8%; 四是民营经济已成为浙江投资需

求的主要推动 力 , 2006 年 , 浙江 民 间 投资

占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 53%。

与兄弟省市比较 ,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

居全国前列。与其他经济较发达的省市比

较 , 浙江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发

展处于较为领 先 的位 置 。2006 年 浙江 个

体私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比江

苏( 35%) 、上海( 19.7%) 、山东( 40.2%) 、广

东( 40%) 高 出 19.9、35.2、14.7 和 14.9 个

百分点。从浙江省工商管理局资料来看 ,

2006 年 浙 江 个 体 私 营 经 济 总 产 值

12546.9 亿 元 , 销 售 总 额 ( 营 业 收 入 )

9846.9 亿 元 ,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4367.6

亿元 , 个私外向型经营户全年实现出口创

汇额 2507.2 亿元 , 分别比上年增长 8.8%、

8.75%、11.9%和 21.1%。总产值、销 售 总

额、社 会 消 费品 零 售 额 、出 口 创 汇 额 等 最

能反映民营经济综合实力的指标 , 浙江继

续位居全国第 一 。2006 年全 国 工 商联 第

九次上规模( 营业收入在 2 亿元人民币以

上) 民 营 企 业 调 研 结 果 表 明 , 在 全 国 500

强 民 营 企 业 中 , 浙 江 占 203 席 , 上 榜 企 业

总数已连续 9 年居全国首位。中国社科院

公布 的 全 国 民 营 企 业 自 主 创 新 50 强 , 浙

江占 19 席 ; 全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十大

领军人物 , 浙江省有 4 位。

民营经济内部产业结构逐步转化 , 第

三产业有所加强。民营经济产业构成的转

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: 第一阶段是从

改革开放开始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 , 民营

经济 的 产 业 分 布 从 第 一 产 业 为 主 向 第 二

产业为主转变。这一阶段的前半时期( 改

革开放至 90 年代初) , 民营经济以集体经

济的大发展为主要特征 , 尤其是工业领域

的集体经济所占比重大幅上升 , 而个体私

营经济进入初 创时 期 ; 90 年 代初 至 90 年

代中后期 , 集体经济萎缩的同时个体私营

经 济 在 政 策 引 导 下 获 得 了 极 大 发 展 , 到

1997 年个体私营工 业 已占 全 部 工业 增 加

值的 40.6%。两者的交错发展使民营经济

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的快速增长。

民营 经 济 产 业 构 成 转 变 的 第 二 阶 段 是 从

2000 年以后开始 的 , 逐 渐向 第 三 产业 倾

斜 , 其比重呈上升态势。这一产业结构的

调整 , 主要得益于新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和

私营企业越来越青睐第三产业。根据浙江

省工商管理局数据 , 在 2005 年的新开业

户中有 82.2%的个体工商户和 52.4%的私

营企业集中在第三产业。同时 , 人员和资

金也向第三产业集聚 , 个体工商业的新增

从 业 人 员 和 新 增 资 金 分 别 有 71.8% 、

68.0%进入第三产业 , 私营企业的新增从

业 人 员 和 新 增 注 册 资 金 各 有 45.5% 、

58.9%进入第三产业。2006 年新开业的个

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中 , 从事第三产业的

经 营 户 数 分 别 占 82.2% 和 52.8% 。 2006

年 , 在 浙 江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中 , 民 营 经 济

民营经济已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一大引擎。进入新时

期,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趋势 , 如何提升浙

江民营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, 增强民营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, 推动经

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

新时期浙江民营经济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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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值所占比重已达 51.6%。尽管民营经

济在第三产业获得迅速发展 , 但目前为止

仍然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上。

在 2006 年 的 全 省 民 营 经 济 增 加 值 中 , 第

二 产 业 所 占 比 重 为 57.8%, 其 中 工 业 为

48.8%, 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仅为 32.9%。

在 2006 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中 ,“浙江制

造”仍是最大赢家。百强企业中有 64 家是

制造业企业 , 占六成以上 , 21 家 是 建筑 业

企业、6 家是批发和零售业、1 家是房地产

业、3 家是其他服务业、5 家是其他企业。

以个 私 经 济为 主 体 的民 营 经 济 在 浙

江 产业 集 群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中 扮 演 着 重 要

的角色。从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 ,

正是以大量中小企业为主体、区域特色产

业为支柱以及与专业市场的良性互动 , 来

推动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。最大的绍兴纺

织区块年产值超过 1000 亿元 , 杭州软件、

宁 波 家电 、温 州 皮鞋 、温 州 台 州 汽 车 摩 托

车及配件、舟山台州修造船、永康五金、海

宁皮革、嵊州领带等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

都较高 , 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相关产品

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。同时相当一部分块

状经济已经开始转化为现代产业集群。根

据第一次经济普查系列课题《浙江制造业

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》 资料 , 至 2004 年

底 , 浙江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在 1 亿元以上

的制造业产业集群 839 个( 课题中对产业

集群的划分标准为 : 50 家以上 、属于 同 一

行业大类的企业在同一个县( 区) 范围内 ,

合 计 工 业 总 产 值 超 过 1 亿 元 的 产 业 区

块) , 分布在全省 90 个县( 市 、区) 中 的 83

个县( 市、区) ; 涉及企 业 15.65 万 家 , 占 全

省制造业企业的 85.0%; 共创造工业 总 产

值 15474.44 亿 元 , 占全 省 工 业制 造 业 企

业总产值的 78.6%。其中以个私经济为主

体的 民 营 经 济 在 浙 江 产 业 集 群 的 形 成 和

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在全省 839 个

产业集群的 15.65 万 个 企 业中 , 注 册 登记

类型为私营企业的比重达到 74.6%; 企 业

的资本构成中 , 个人资本比重达到48.5%。

私营企业比重超过 90%的集群有 167 个 ,

其中宁海县的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、

缙云 县 的 金 属 制 品 业 集 群 清 一 色 由 私 营

企业构成 , 慈溪市的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

复制、青田县的通用设备制造业集群私营

企业占 99%以上。

然而 , 随 着 民营 经 济 的发 展 , 特 别 是

进入国内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时期 , 民

营经济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, 外部

的 有 利不 利 因 素 和 内 部 的 优 劣 势 也 不 断

发生转换。所有这些均导致近几年浙江民

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停滞不前 ,

甚至还有所下降。

浙 江 市 场 化 进 程 的 路 径 选 择 是 在 改

革 开 放 与 经 济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逐 渐 形 成

的。改革开放以来 , 浙江人的改革意识充

分 地 表 现 在 观 念 、体 制 、机 制 的 创 新 上 ,

使 浙江 在 资 源 相 对 匮 乏 , 经 济 基 础 较 为

薄 弱 , 又 缺 乏 经 济 特 区 优 惠 政 策 扶 持 等

的 不利 条 件 下 , 在 国 内 率 先 走 上 了 以 民

营 经济 为 主 体 、 以 制 度 创 新 为 主 导 的 市

场 化改 革 之 路 。 随 着 体 制 优 势 和 先 发 优

势 的逐 渐 丧 失 , 浙 江 民 营 经 济 的 发 展 推

力 也在 减 小 。 在 面 临 民 营 经 济 的 再 次 飞

跃 之时 , 同 样 应充 分 发 挥 这 种 创 新 精 神 ,

激 发民 营 经 济 发 展 的 新 的 外 部 推 动 力 和

内部增长动力。

加 快 各 级 政 府 的 体 制 创 新 和 管 理 创

新 , 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。在行

政管理上 , 强调依法行政、依法管理 , 克服

民营企业外部管理乱散的局面。在经济管

理上 , 利用税收、价格、信贷和利率等经济

杠杆对民营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向、收入、

分配进行管理和调节 , 如对采用新设备、

新技 术 、新 材料 、开 发 新 产 品 的 民 营 企 业

给予 贷 款 、利率 以 及 减 免 税 等 优 惠 ; 通 过

税收杠杆来调节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 , 形

成国家、企业主和雇工之间比较合理的分

配关系。在法律管理上 , 运用国家制定和

颁 布 的经 济 法 规 来 确 定 和 调 整 各 方 面 的

利 益关 系 , 促 使 民 营 企 业 经 营 行 为 合 理

化。

推动产业政策改革 , 为民营经济提供

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。政府应当放松对民

营企业市场准入的限制 , 扩大对个私经济

的开放领域 , 推动其由竞争性行业向传统

的垄断行业拓展 ,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法律

法规未禁止的基础设施、公用事业及其他

行业和领域。

调 整 产 业 结 构 , 进 行 技 术 创 新 , 使 民

营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。

以 科技 进 步 、资源 节 约 为 优 化 目 标 , 大 力

推进民营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。政

府应 重 点 扶持 科 技 型 、就 业 型 、资 源 综 合

利用 型 、出 口创 汇 型 、社 区 服 务 型 等 民 营

企业。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紧随高科技

发展趋势和市场变化 , 大力开发新产品、

新技 术 、新 工艺 , 开 发 拥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

的核心关键技术 ,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市

场竞争力。

改革和创新融资模式 , 为民营企业的

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动力。国有商业银行

应转变经营观念与方式 , 加大对民营经济

特别是中小企业信用支持的份额和力度。

要在坚持市场化商业化原则的基础上 , 鼓

励区域性民营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,

形成 多 种 产 权 结 构 、 全 国 性 与 地 区 性 结

合、大中小金融机构充分竞争发展的银行

金融体系。要逐步开放风险担保领域 , 鼓

励 民 间 资 本 参 与 中 小 企 业 信 用 担 保 体 系

建设 , 改变单纯依靠政府出资设立担保机

构的做法 ,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担保难的问

题。要加快资本市场建设 , 鼓励民营企业

直接融资。

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, 创新民营企业内

部 管理 体 制 。 经 过 前 期 的 发 展 和 原 始 积

累 , 现 在 民 营 企 业 已 经 进 入 二 次 创 业 时

期。二次创业就是要打破对以前发展模式

的路径依赖 , 进行企业再造。要完善治理

机制 , 重 新 安排 产 权 制 度 , 摆 脱 以 家 族 为

核心的产权安排 , 通过吸收新的资金、技

术、管理资源来改善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

理机制。要树立企业品牌和信誉 , 提高企

业的价值和市场占有率。要适当走规模经

济的 发 展 道路 , 通 过 适 当 的 兼 并 、联 合 等

形式 , 做大规模 , 增强企业竞争力。

形成人才培养机制 , 增加民营经济的

人力资本存量。相对于经济结构的提升和

优化而言 , 浙江民营企业人才投资严重不

足 , 人力资本存量较低。必须加大教育和

培训的投入力度 , 合理确定基础教育、职

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关系 , 重点放在

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上 , 以便在较短时间

内迅速提高民营企业就业人员的素质。企

业要根据产权结构及行业特征的不同 , 合

理 设 计 人才 的 绩 效 考 核 、薪 酬 标 准 、利 润

分享计划 , 从而吸引和留住本企业需要的

人才。

( 课 题 负 责 人 : 左 南 丁 ; 课 题 组 成 员 :

朱天福 朱飞飞 沈恺 边红霞 王娟 ; 执笔 :

朱飞飞 王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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